
醫管局公積金計劃公告 

部分提取公積金權益 

 

 

醫院管理局公積金計劃信託人已允許延長成員在為期五年的延長期內提取部分累算權

益。 從 2020 年 6 月 1 日開始，延長成員可以更靈活地管理公積金權益。 

 

目前，即將離職或退休的成員可以選擇一筆過全數提取其公積金權益，或透過延長有

關成員身分最多五年保留所有在公積金帳戶中的權益。 延長成員只可以在延長期的期

限屆滿前隨時以書面形式一筆過提取全部權益。 從 2020年 6月 1日開始，延長成員亦

可以透過景順專為計劃而設的網站或成員專線提出部分提取權益。 隨著計劃在 2020年

6月 1日引入此新功能，延長成員也可以透過景順專為計劃而設的網站或成員專線提出

相同的提取全部權益申請。 

 

以下是部分提取權益的主要特點和重點： 

開始日期   2020 年 6 月 1 日 

資格   所有延長成員 

手續費   每次部分提取權益收取港幣 300 元 

指令截止日期   提交部分提取權益申請的截止時間為每月的 23 日下午 5

時（即與基金轉換的截止日期相同） 

提交平台   只能透通過景順專為計劃而設的網站或成員專線提交部

分提取權益指示 

 互動話音服務是不支援提取權益指示 

 不接受其他申請形式或指示 

增強安全性   採用雙重驗證以提高帳戶管理的安全性 

1. 延長成員可以繼續使用現有的用戶名稱和 4 位數字

密碼登入公積金計劃個人帳戶 

2. 透過短訊形式發送「一次性密碼」以作認證提取權

益交易 

每次提取權益限額   帳戶結餘總額的 10％或其倍數 

提取權益次數限制   每月一次 

 

對於所有在 2020 年 5 月 31 日或之前已成功申請延長成員資格的現有延長成員，由於

部分提取權益指示必須獲得「一次性密碼」以作認證和完成有關交易，除非您已向計

劃管理人登記手提電話號碼，否則系統將不會自動為您加入此項新功能。如閣下希望

使用部分提取權益功能，您必須填寫在 2020 年 5 月下旬發送給您的「更改延長成員資

料表格」（「表格」）以完成啟動程序。您亦隨時可以從景順積金網站下載此表格。

除提供手提電話號碼以作啟動部分提取權益功能外，我們亦強烈建議您向我們提供最



新住址/郵寄地址和銀行帳戶資料，以便直接寄送有關文件，不用再透過聯網人力資源

部派發，從而縮短郵遞時間。計劃管理人會在收到閣下填妥並簽署的表格後的三個工

作日內開啟您的部分提取權益功能。計劃管理人亦會在此功能啟動後向閣下發送歡迎

信以作通知。 

 

對於正在申請延長成員的即將離職或退休成員，視乎您在醫管局的最後受僱日期，計

劃管理人需要至少兩個月的時間來計算累算權益的最終結餘，開立延長成員帳戶並啟

動提供部分提取權益功能。 例如，如果您的最後受僱日期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計劃

管理人一般可以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開立您的延長成員帳戶。您即可以在

2020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隨時提交部分提取權益申請。 計劃管理人將會在成功開立延長

成員帳戶後，向您發送歡迎信和成員證書以作確認。 

 

如欲進一步了解部分提取權益的最新資訊和功能，請參閱上載至醫管局人力資源內聯

網、醫管局人力資源手機應用程式及景順積金網站的部分提取權益常見問題。 

 

如閣下對部分提取權益有任何疑問或需要更多資料，歡迎隨時致電景順成員專線：

3191‐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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